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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220242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161

號B1

承辦人：何慧蓓

電話：(02)29603456 分機8439

傳真：(02)29689917

電子信箱：ai1148@ntpc.gov.tw

受文者：天主教崇光學校財團法人新北市崇光女子高級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2月23日

發文字號：新北教研資字第1110327091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三 (1112424647_111D2074963-01.odt)

主旨：函轉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辦理「多元評量融入數位教學教案

競賽說明會及競賽徵稿計畫」，歡迎各校自然科學教師踴

躍報名參加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國立臺灣師範大學111年2月18日師大科教字第

1111004048號函辦理。

二、旨揭競賽相關說明如下：

(一)參加對象：全國各公、私立國中在職自然科學(物理科、

化學科、生物科、地球科學)教師，高中教師亦可參加，

惟須針對國中教材做設計。

(二)競賽辦法：

１、多元評量嵌入式課程主要強調歷程性與形成性評量的

理念，引導與回饋學生的學習，同時為了能夠培養總

綱所訂定多元化的核心素養以及自然領綱所訂定的學

習重點，應盡可能地包含多元形式的評量任務（例

如：數位形式的線上評量任務、探究與實作的實作評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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量以及小組合作共同完成的專題任務等）。本競賽將

請教師發展2至4小時多元教材與評量任務的教材設計

以及設計出互動式多媒體教材。

２、透過全國性的徵件後，經由大學教授和資深教師所組

成的審查委員會進行審查，以選出優良教案。

３、競賽徵稿時程：

(１)收件截止日：111年6月27日(星期一)，下午5時

前。

(２)初審入選名單公告：111年7月20日(星期三)。

(３)公告網站：科學學習多元評量https://ales.gise.

ntnu.edu.tw/。

(三)競賽說明會相關資訊：

１、時間：111年3月19日(星期六)上午10時至12時。

２、方式：Cisco Webex Meeting線上參與。

３、報名：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https://www1.

inservice.edu.tw/ (課程編號：3366197)，線上說明

會連結將於行前通知中公告，請老師務必填寫常用的

聯絡信箱。

(四)餘未盡事項請參酌科學學習多元評量網站

(https://ales.gise.ntnu.edu.tw/)，本案聯絡人：國

立臺灣師範大學科學教育所助理李芷萱小姐，電話：

(02)77496964，信箱：sherry1008lee@ntnu.edu.tw。

三、檢附競賽說明會資料1份供參。

正本：新北市各公私立高中職暨國中

副本：

16

9

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裝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訂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線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
第 3 頁，共 3 頁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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